
三星财险附加少儿特定情形门急诊费用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2024 版） 

费率表 

 

一、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首次投保 重新投保 

有社保 无社保 有社保 无社保 

0-18 399 798 510 1,010 

注：18周岁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二、核保调整系数 

1、年龄调整系数 

年龄（周岁） 调整系数 

0-2 [1.00，1.20] 

3-4 [0.80，1.00) 

5-9 [0.60，0.80) 

10-18 [0.40，0.60) 

产品不做区分 1.00 

注：18周岁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2、等待期调整系数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30 1.00 

60 0.91 

90 0.82 

 

注：等待期调整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重新投保情况，重新投保本保险产品的无等待期。 

 

3、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30% 0.60 

40% 0.80 

50% 1.00 

60% 1.20 

70% 1.40 

80% 1.60 

90% 1.80 

100% 2.00 

 

4、未取得社保补偿的赔付比例差额调整系数 

未取得社保补偿的赔付比例差额(%) 调整系数 

>40 0.80 

(20，40] 1.00 



(0，20] 1.20 

0 1.30 

注：仅适用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投保的情形。 

根据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及结算的赔付比例与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并结算的赔付比例之间的差额 

未取得社保补偿的赔付比例差额=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及结算的赔付比

例-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并结算的赔付比例。 

 

5、单次门（急）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单次门（急）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额（元） 调整系数 

[0，100) [0.55，0.80) 

[100，200) [0.80，1.00) 

[200，300) [1.00，1.15) 

[300，400) [1.15，1.40) 

[400，500) [1.40，1.60) 

500及以上 [1.60，1.90] 

 

6、门（急）诊医疗费用总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门（急）诊医疗费用总保险金额（元） 调整系数 

2,000及以下 [0.60，0.80] 

2,000-3,000（含） (0.80，1.00] 

3,000-4,000（含） (1.00，1.30] 

4,000-5,000（含） (1.30，1.60] 

5,000-6,000（含） (1.60，1.90] 

6,000-7,000（含） (1.90，2.10] 

7,000以上 (2.10，2.40] 

 

7、单次门（急）诊医疗费用免赔额调整系数 

每次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100) (0.95，1.00] 

[100，200) (0.90，0.95] 

[200，500] [0.80，0.90] 

 

8、年赔付次数调整系数 

年赔付次数限制 调整系数 

4及以下 [0.60，0.80] 

(4，7] (0.80，0.90] 

(7，10] (0.90，0.95] 

(10，12] (0.95，0.98] 

(12，24] (0.98，1.00] 

无限制 1.10 

 

9、交费方式调整系数 



交费方式 调整系数 

一次性交费 1.00 

分期交费 [1.00，1.20] 

注：根据此调整系数计算出来的保费如为非整数，可四舍五入并向上取整。 

分期支付时，各期保险费=年保险费÷分期交付期数。 

 

10、销售渠道调整系数 

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  

直销渠道  [0.70，1.00) 

中介渠道  [1.00，1.30]  

 

11、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调整系数 

健康风险较低 [0.70，0.90] 

健康风险一般 (0.90，1.00] 

健康风险较高 (1.00，1.30] 

注：根据被保险人的健康情况、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 

 

12、经验/预期赔付率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30%及以下 [0.70，0.80] 

30%～45%（含） (0.80，0.90] 

45%～65%（含） (0.90，1.00] 

65%～80%（含） (1.00，1.30] 

80%～95%（含） (1.30，1.60] 

95%以上 (1.60，1.90] 

 

13、被保险人常驻地医疗费用支出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常驻地医疗费用支出 调整系数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较低 [0.80，1.00)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中等 [1.00，1.20)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较高 [1.20，1.50] 

 

14、家庭成员投保人数调整系数 

家庭成员投保人数（人） 调整系数 

1 1.00 

2 0.95 

3及以上 0.90 

注：考虑每个家庭有多名成员进行投保时，有较低的逆选择风险和获取成本。 

 

15、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调整系数（适用于中介渠道业务）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较好 [0.70，1.00]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一般 (1.00，1.30] 

注：根据渠道规模、资质、历史经营情况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 

 

16、保险期间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个月） 调整系数 

1 10% 

2 20% 

3 30% 

4 40% 

5 50% 

6 60% 

7 70% 

8 80% 

9 85% 

10 90% 

11 95% 

12 100% 

注：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三、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费（不含税）=基准保费×核保调整系数 

保险费（含税）=保险费（不含税）×(1+当前适用的税率) 

 

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

定。 

 


